
关于《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》审核换证的通知

各自理报检单位：

我局向各自理报检单位颁发的《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》有效期为五年，将陆续到期，现就审核换证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《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》发证日期为2005年1月1日的单位，请于2009年10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到我局报检大厅报检窗口办理审核。

二、《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》发证日期为2005年1月2日以后的单位，请于到期日当年的4月1日至6月30日到我局报检大厅报检窗口办理审核。

三、到我局报检大厅报检窗口办理审核换证时应携带本单位《自理报检单位备案登记证明书》原件、工商营业执照原件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，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单位还须提交有关证明材料原件，若公司信息已更改，请先办理更改手续，再进行审核。

四、请各自理报检单位务必按上述要求办理审核，未按时进行审核换证的自理报检单位，我局将做终止备案处理。

二○○九年八月十四日

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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